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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04805.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

检疫总局办公厅关于禁止借名牌评比变相向企业收费的紧急

通知(质检办质〔2007〕281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

术监督局，总局有关直属、挂靠单位： 近来，一些企业反映

，一些组织和个人到处联系申报中国名牌的企业，参加其组

织的申报咨询会、培训会等，骗取高额费用。为维护中国名

牌产品评价的公正性，保证名牌战略推进工作顺利实施，确

保不给企业增加负担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中国名

牌产品评价严格坚持科学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，不搞终身制

，不向企业收费，不增加企业负担的评价原则。中国名牌战

略推进委员会在开展中国名牌产品评价工作中，不组织任何

收费的培训、咨询、推介等活动。 二、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关

于中国名牌评价工作“十严禁”规定，国家质检总局、中国

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领导及有关工作人员严禁参加或承诺参

加任何收费的培训、咨询、推介等活动。凡是在中国名牌产

品评价工作过程中涉及的有关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严格执行中

国名牌产品评价工作“十严禁”规定。 三、按照《中国名牌

产品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中国名牌产品的申报由各省级质量

技术监督局负责。任何中介机构以牟利为目的，举办的中国

名牌产品申报咨询会等，均违反“十严禁”规定，对中国名

牌产品评价不起任何作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